
B022

■ 2015年12月5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2015-046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8月3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议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体情况

详见2015年7月15日、2015年8月4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4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方式共买入罗普斯金股票1,366,871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5439%，成交总额25,832,625.16元，成交均价18.899元/股。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

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00587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编号：临

2015-084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山东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医疗” ）于2015年12月4日接到控股

股东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作出《山东省国资委

关于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鲁国资收益字[2015]68

号），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1,231.83万股A股股票的预案；此次发行完成后，新华医疗总股本

51,874.64万股，其中，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SS）、山东能源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SS)合计持

有新华医疗股票总数不少于15,443.80万股，占总股本的29.77%；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SS)持有

765.11万股，占1.47%。

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尚需经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01158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

2015-061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于2015年12月4日接到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物价局关于规范主城

区城市供水价格分类管理的通知（渝价〔2015〕278号）》及《重庆

市物价局关于建立主城区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 （渝价

〔2015〕279号）》，根据前述文件的有关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

重庆市主城区将实施城市供水价格分类管理， 并建立主城区居民用

水阶梯价格制度，主要内容如下：

一、 规范主城区城市供水价格分类管理：

自2016年1月1日起，主城区城市供水价格分类为居民生活用水

价格、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和特种用水价格。 其中，主城区居民生活

用水实行阶梯价格。 各类用水综合水价由自来水价格（含水资源费

0.10元/m3)和污水处理费构成（居民污水处理费为1.00元/m3，非居

民和特种行业污水处理费为1.30元/m3）。主城区城市供水价格分类

管理的执行范围为主城区城市公共供水企业（不含乡镇水厂）服务

的用水户。

二、主城区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

1、分档水量及价格：以年度作为计费周期，当累计水量达到年

度阶梯水量分档基数临界点后，即开始实行阶梯加价。分档水量和价

格见下表：

分档

户年用水量

（立方米）

自来水价格

（元/立方米）

污水处理费价格

（元/立方米）

综合水价

（元/立方米）

第一阶梯 0-260（含） 2.50 1.00 3.50

第二阶梯 261-360（含） 3.22 1.00 4.22

第三阶梯 361及以上 4.90 1.00 5.90

人口较多的居民家庭，人数超过4人，每增加1人每户每年各阶

梯基础水量增加60� m3。

2、实施范围：主城九区城市公共供水企业（不含乡镇水厂）服务

的“一户一表” 的居民用水户；有关二次供水服务单位管理的居民用

水户。

3、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二次供水加压运行服务费不实行阶梯

计价，仍按现行标准执行。

三、设立特种用水价格

对洗车、洗浴(含浴足)、高尔夫球场用水实行特种用水价格，其中

洗车行业用水综合水价按7.0元/立方米执行，洗浴（含浴足）、高尔

夫球场用水综合水价按10.65元/立方米。

四、非居民用水价格

除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外， 其余用水统一按非居民生活用

水价格4.55元/m3执行。 机关团体及事业单位等用水由现行居民生

活用水类别改按非居民生活用水类别执行。

学校、养老福利机构、部队等非居民用户，按照国家有关政策，综

合水价由3.50元/m3调整为3.60元/m3。

按《重庆市物价局关于规范主城区城市供水价格分类管理的通

知（渝价〔2015〕278号）》及《重庆市物价局关于建立主城区居民

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渝价〔2015〕279号）》的有关规定，本公

司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按前述文件的规定在重庆市主城区执行城

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 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和特种用水价格等收费

标准，预计本公司所属部分供水企业的营业收入会有所增加，但对公

司整体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82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04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曹积生先生关于部分股权质押登记的通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2015年12月03日，曹积生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1,213.00万股（其中，高管锁定股1,090.00万

股，无限售流通股123.00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28%，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并进行融资。 本次交易的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12月03日，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04日完成相关手续的办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曹积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30,492,66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6.05%），

曹积生先生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6,782.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93%。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05日

证券代码：

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83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障子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活动的需要，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山东荷斯坦奶牛繁育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斯坦奶牛” ）申请银行流

动资金贷款提供不超过1000万元的担保。

本次担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荷斯坦奶牛繁育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西邓格庄村。

法定代表人：迟汉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96%；

成立日期：2001年11月30日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荷斯坦奶牛（一级）的生产与销售；

经营情况：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78,679,296.46元, 净资产45,731,539.45元, 总收入38,

550,769.09元,2014年度净利润6,570,717.57（经审计）。截止2015年09月30日,总资产80,827,821.92

元,净资产46,641,872.16元，总收入29,092,305.80元,2015年01-09月净利润910,332.71元（未经审

计）。

三、 担保的主要内容

荷斯坦奶牛近年来业务增长迅速，为满足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要，荷斯坦奶牛拟向烟台银行

毓璜顶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公司拟以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方式为荷斯

坦奶牛提供担保。担保内容及方式以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本担保的有效期限以银行通过审

批后与荷斯坦奶牛签订相关合同的期限为准，担保期限最多不超过一年。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担保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荷斯坦奶牛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96%），该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不按其持股比例提

供相应担保，对其提供担保不存在显失公平、对等的情形。 在对荷斯坦奶牛经营情况、行业情况、偿债能

力等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该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本次贷款主要用于荷斯坦奶牛生产经营需要，有利

于公司长效、有序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2、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荷斯坦奶牛申请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担保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21,196.80万元(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 其中， 公司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为参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18196.80万元的担保。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不超过22,196.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4

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31.5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05日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

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84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5年12月04日，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益生股份” ）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12月01日通过通

讯方式送达给董事、监事。 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九人。 全体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曹积生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保障子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活动的需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东荷斯坦奶牛繁育中心有限公司

申请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不超过1000万元的担保。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05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5-103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转让

公司股东

JHL INFINITE LLC

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04日接到公司实际

控制人刘肇怀先生的通知。 （截至2015年11月30日，公司总股数711,652,390股，刘肇怀

先生共持有英飞拓340,79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89%，其中直接持有公司241,956,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34%、通过JHL� INFINITE� LLC间接持有98,841,600股，占公司总

股本13.89%，刘肇怀先生持有JHL� INFINITE� LLC� 40%股权）。

刘肇怀先生于2015年12月02日将JHL� INFINITE� LLC的18%股权转让给JZ� LIU家

族信托（#D）（信托受托人Anna� Liu），该信托的最终受益人为刘肇怀先生的后裔，该信

托通过此次转让所获得的JHL� INFINITE� LLC的18%股权不享有JHL� INFINITE� LLC投

票权；目前刘肇怀先生的后裔是他的子女Anna� Liu、Robert� S.� Liu及Tina� Liu。

在上述股权转让前， 刘肇怀先生持有 JHL� INFINITE� LLC� 40%股权和 JHL�

INFINITE� LLC� 100%的投票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刘肇怀先生持有JHL� INFINITE�

LLC� 22%股权和JHL� INFINITE� LLC� 100%的投票权， 且刘肇怀先生与持有JHL�

INFINITE� LLC� 78%股权的信托受托人和受益人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JHL� INFINITE�

LLC股权的转让不会导致英飞拓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JHL� INFINITELLC由刘肇怀先生于2007年6月15日在美国特拉华州投资设立，公司

性质为美国LLC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为CORPORATION� TRUST� CENTER,�

1209� ORANGE� STREET,�WILMINGTON,� DE� 19801,� U.S.A；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均为1万美元，业务范围为一般贸易，目前除持有本公司股权外未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05日

证券代码：

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

2015-098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发证券

2015

年

11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的第三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686,754,216股，占其总股本9.01％。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

根据《关于修改<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的决定》（证监会

公告[2010]20号）的要求，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

时，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

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及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

公司2015年11月经营情况主要相关财务数据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2015年11月 2015年1-11月 2015年11月30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广发证券（母公司） 1,712,099,692.39 915,254,306.28 25,314,254,201.39 10,453,503,225.46 71,576,268,691.86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

135,095,705.95 90,185,650.23 987,851,648.97 568,104,499.78 1,856,619,020.96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

司投资收益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000572

编号：

2015-52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份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1月份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序

号

产 品

生产量 销售量

本月 同比 本年累计 同比 本月 同比 本年累计 同比

1 基本型乘用车 11690 -0.26% 82833 -19.37% 12241 27.51% 82276 -17.70%

2 MPV 0 - 490 -72.73% 19 - 320 -84.78%

3 SUV 10452 52.67% 71476 21.60% 11166 68.16% 71938 34.64%

4 交叉型乘用车 0 - 530 -81.84% 65 - 768 -77.47%

合计 22142 18.03% 155329 -6.55% 23491 40.82% 155302 -2.27%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2015－112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的财务数据为母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母公司2015年11月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2015年11月 2015年1-11月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34,466.02

17,380.92

449,200.22

206,936.03

2015年11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股东权益（万元） 1,873,067.61 1,715,271.59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600978

证券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2015-100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槐东工业区

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

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2,946,8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

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刘绍喜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委托副董事长刘壮青先生主持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其他董事、全体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黄贞、邹志峰律师为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伟宏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02,942,227 99.999 4,600 0.001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继续停牌的议案

32,608,135 99.986 4,600 0.014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律师：邹志峰、黄贞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宜华木业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

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600978

证券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码：临

2015-101

债券代码：

122397

债券简称：

15

宜华债

01

债券代码：

122405

债券简称：

15

宜华债

02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

月28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公司拟筹划非行政

许可类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8日起停牌。 公司

于2015年9月8日发布了《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停牌公告》，停牌

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5

年11月1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

公司停复牌及相关信息披露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要求，该议案

已获得公司201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公司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5年12月7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二

个月，预计公司股票不晚于2016年1月30日复牌。

一、重组框架介绍

（1）主要交易对方

公司经前期与多方接触沟通， 初步确定本次潜在交易对方为新

加坡注册的私人有限公司---BEM� HOLDINGS� PTE� LTD（以下

简称“BEM” ），BEM系华达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

利” ）的控股股东，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理想家居国际有限公司作

为收购主体根据新加坡公司法以法院方案全面收购华达利100%股

票并依据新加坡法律将华达利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退市。

（3）标的资产情况

华达利系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的公司， 主要从事

皮革沙发和皮革家具的生产、进口和出口业务，并销售及分销软垫家

具及家居产品，其位于新加坡的总部负责华达利的全球运营。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与交易对方持续进行了多轮商务谈判，积极研究

论证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

公司已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介机构” ）签

订保密协议，组织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开展初步尽职调查。公司已与

交易对方签订谅解备忘录，就本次交易的商业目的、协商机制、尽职

调查安排以及排他性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双方签订的谅解备忘

录约定， 公司已组织协调中介机构开展对标的公司新加坡总部及国

内子公司开展全面尽职调查、重组方案研究论证等各项工作。由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海外上市公司股权收购， 且标的公司大部

分销售业务在海外，公司已聘请海外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海外法律问题及相关事项开展核实、论证工作，

并对标的公司海外子公司开展全面尽职调查工作。 2015年11月18

日，公司与交易对手BEM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对双方

合作意向作了约定。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交易方案、交易对价

等具体合作内容尚在谈判、沟通中。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聘请的财务顾问正在对标的公司开展全面

尽职调查；境内外法律顾问正在开展法律尽职调查工作，审阅交易对

方提供的有关尽职调查文件， 并就法律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相关

法律问题开展核实、论证工作。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海外

收购，交易标的为海外上市公司的股权，且标的公司大部分销售业务

在海外，其集团下属拥有境内子公司11家，境外子公司20家，且分布

区域较广，尽职调查工作量较大，各方仍需要更多时间开展全面尽职

调查及法律文件准备完善等工作；同时，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重

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表明了双方的合作意向，并对合作的原则性

条款做了约定，以作为公司开展下一步工作的依据，具体事项需要以

双方进一步协商且另行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正式交易文件为准， 需要

履行各自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程序。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在本次重组预案或报告书披露前，有关各方仍

需对交易方案及标的资产相关事项进行协商沟通， 因此公司股票预

计无法按期复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公司后续将加快推进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各方面尽职调查

工作，就合作细节进行深入谈判沟通，公司将及时履行重大资产重组

所需的内外部决策程序，确保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实施。为保证

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2月7日起继续停

牌不超过二个月，预计公司股票不晚于2016年1月30日复牌。 停牌期

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

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

2015-176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根据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新能源领域的战略布

局，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在福建投资设立福建猛狮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建新能源汽车” 或“全资子公司” ），开展新能源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等相关

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

董事长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法定代表人将代表公司签

署后续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

3、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近日，福建猛狮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福建省诏安

县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注册名称：福建猛狮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50624MA344N8E6G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住所：福建省漳州市诏安金都工业集中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赖其聪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26日

营业期限：2015年11月26日至2065年11月25日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电驱动平台、底盘平台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新能源汽车整车售后服务；新能源汽车相关的软件研发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三、本次公司设立子公司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设立新能源汽车公司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的产业布局和发展战略，

将给公司带来新的的利润增长点。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汽车工业发展的趋势，拥有广阔的

市场前景。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实现新能源汽车开发、制造和销售以及

锂电池电芯、电池管理系统（BMS）、电机和电控等核心零部件一体化的产业布局，打造

新能源汽车板块的完整产业链，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本次设立子公司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投资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财务 及经营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投资完成后， 福建新能源汽车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二）存在的风险

1、竞争风险

新能源汽车产业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发展前景良好，同时也将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

压力。过去两年传统车企不断加大新能源汽车的投资力度，汽车设计、汽车零部件、互联网

等非传统车企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预计未来几年市场竞争会不断加

剧。为应对竞争风险，公司未来将加大整车和核心零部件研发的投入，引进行业专业人才，

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性能，加强成本控制，增加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资金风险

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制造等后续尚需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才能稳步发展，对公司资金

投入能力要求较高，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

3、管理风险

随着下属公司的增加，对公司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公司将强化管理力度，保证

对各下属公司的有效管控。

4、政策风险

新能源汽车产业对国家政策存在一定的依赖性， 如果国家政策调整及外围环境产生

重大不利变化，将影响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从而对项目预期收益产生影响。

5、技术风险

虽然新能源汽车产业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支持， 但其发展受到行业技术和产业链

相关主体技术的共同影响，公司将加强各类技术人才的引进，提高专业技术研发和判断能

力，有效整合产业链技术资源，共同提升产品技术水平，推动新产品的开发合作。

五、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

2015-177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9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1,280万元在广东省汕头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猛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

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10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一）》（公告编号：2015-144）。

近日，广东猛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办理

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并取得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500MA4UKCBA5C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名称：广东猛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汕头高新区科技中路13号10层10B01-10B02号单元（海湾新区000172号）

法定代表人：赖其聪

注册资本：人民币1,28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2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信息咨询；销售及网上销售；汽车零配件，摩托车零配件，汽车用

品，自行车及配件，五金交电，家用电器，通讯器材，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办公用品，电脑周

边产品，电动车辆（不含小轿车），移动电源，电动工具，检测仪器，充电设备及仪器，电源

设备；电池租赁；汽车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

2015-178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汽车业

务，完善产业布局，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在福建厦门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厦

门潮人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潮人汽车” 或“全资子公司” ），开展新

能源汽车租赁业务。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

董事长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法定代表人将代表公司签

署后续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

3、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2015年12月2日，厦门潮人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

取得厦门市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注册名称:厦门潮人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50203MA344QQG5N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92号1603之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赖其聪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02日

营业期限：2015年12月02日至2065年12月01日

经营范围：汽车维护与保养（不含维修与洗车）；汽车零配件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

子产品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租赁（不含营运）；会议及展览服务；其他未列明商务

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互联网销售。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三、本次公司设立子公司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从事新能源汽车租赁业务，符合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战略

规划。 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用户群体差异较大，在车辆的使用方式上有所不

同，盈利模式上也差异较大。公司试水新能源汽车租赁业务，第一，可以增加公司新能源汽

车业务的盈利点；第二，可以提前贴近市场和用户，收集和分析新能源汽车使用的技术数

据和用户使用习惯，根据相应反馈指导公司后续产品研发、制造和销售，进一步提升公司

产品的竞争力；第三，租赁是新能源汽车重要的销售渠道之一，租赁业务可以有效促进新

能源汽车的使用，提升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程度，从而推动公司新能源汽车相关产

品的市场营销，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拓展盈利空间。

本次设立子公司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投资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财务 及经营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投资完成后，厦门潮人汽车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存在的风险

1、市场竞争风险

新能源汽车租赁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了众多民营企业和国有资本进入。目前新

能源汽车租赁行业盈利模式尚处在探索阶段，随着盈利模式逐步清晰，可能导致大量资本

和企业涌入，加大新能源汽车租赁行业的竞争格局。

2、资金风险

汽车租赁是资金密集性行业，后续需要较大规模的资金才能发展壮大，对公司资金投

入能力要求较高，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

3、行业发展不及预期风险

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特别是针对消费补贴和生产准入，有关部门的政策措施密集

出台,但行业发展模式和方向尚有许多不确定性。 在现有技术、基础设施和汽车需求格局

下，目前电动汽车的推广一定程度上依赖政府补贴和部分城市的限购政策，因此新能源汽

车，特别是电动汽车快速增长能否持续并进一步深入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信用风险

我国信用体系尚不完善，个人信用情况难以掌握，易发生不法分子利用出租车辆进行

骗租、转卖、诈骗等情况，存在一定的经济损失风险。

五、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